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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最为基础的法律之一，因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而

受到司法考试出题者的特别青睐。１９９６年以来，年际平

均考试分值为３１．４分，１９９９年达到了６２分，２０

００年５９分，２００２年５０分，足以证明它在司法考试

（以前为律考）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由于合同法法条众多

、内容庞杂，复习的难度非常大。从出题规律和命题思路的

角度来看，对合同法的复习必须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全面把握，各个击破。 合同法确立的合同法律基本制度及

其基础理论，与许多商事法和经济法法律法规相关，如担保

法中的担保合同、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动合

同、“三资企业法”的合营企业合同与合作企业合同、合伙

企业法的合伙协议、海商法中的一系列合同类型、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中的房地产交易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

合同、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责任制度，以及国际经济法中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律师法中的代理合同、仲裁

法中的仲裁协议等等内容，都与合同法的内容紧密相关，尤

其重要的是，上面所述各类合同本身又是各法律部门的司法

考试重点内容，因此复习合同法部分时，应在熟悉合同法基

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合同法在相关法律中的具体

体现，然后各个击破，在对比中既强化合同法的理解与记忆

，又通过联系强化了对其他司法考试重点的把握，同时又适

应了司法考试试题跨部门和综合的命题趋势。 第二，澄清认



识，精细耕作。 合同法是民法这一大的部门法中的一个单行

法，它的很多规定都是民法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展示，民法的

理论和精神是合同法的基础，学好民法是学习合同法的先导

。 学习过程中，有三点必须注意的问题，作为合同法中易混

淆的知识点，应引起考生相当的重视： 其一，其他单行法中

对合同的有关规定优先于合同法中对合同的规定。合同法是

普通法，其他法律中对合同的规定是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

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应优先于

合同法的规定而得到适用。 其二，合同法中主要有两种规定

：一是一般任意性规定；二是特殊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在

当事人的约定、法律的一般任意性规定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三者的关系中，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的一般任意性规定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又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的一般任

意性规定。 其三，特别关注合同法中的例外规定和相类似合

同间的截然不同的规定。如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

的但书，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

该两年的规定，就大大延长了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

情况下，出卖人的标的物瑕疵担保区间。 第三，去“芜”取

“菁”，有的放矢。 合同法条文的可考性极强，除去首尾两

章外，任何一章都可成为考试的分值大户，且每一个条文都

可以设计题目。 具体说，就是针对教材每一章每一页的内容

对应其具体法条都进行分析和归纳，抽取出其骨架，把握其

精髓。现就合同法中包含法条最多的“买卖合同”一章内容

为例，给广大考生提供一种方法： 本章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共４６条。 一、买卖合同概念（第一百三十条）。 二、买

卖合同的条款（第一百三十一条）。 三、标的物（共９条） 



１．标的物的性质问题（第一百三十二条）；２．标的物所

有权的转移问题（第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七

条）；３．出卖人多交付的标的物的处理问题（第一百六十

二条）；４．标的物所产孳息的归属问题（第一百六十三条

）；５．因标的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问题（第一百六

十四、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条）。 四、出卖人的义务：

（共１３条） １．交付标的物及各种单证（第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条）；２．按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第一百三

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条）；３．按约定的地点交付

标的物（第一百四十一条）；４．按约定的质量交付标的物

（第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条）；５．按约

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第一百五十六条）；６．权利瑕

疵担保义务（第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条）。 

五、买受人的义务：（共５条） １．检验标的物（第一百五

十七、一百五十八条）；２．按约支付价款（第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条）。 六、标的物风险责任承担（

共８条?? １．一般原则：交付主义（第一百四十二条）；２

．出卖人承担的情形（第一百四十八条）；３．买受人承担

的特定情形（第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一

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条）；４．买受人承担风险责任与出

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并立（第一百四十九条）。 七、特种买

卖??共９条?? １．分期付款买卖??第一百六十七条??；２．样

品买卖??第一百六十八条、一百六十九条；３．试用买卖??第

一百七十条、一百七十一条）；４．招投标买卖??第一百七

十二条）；５．拍卖??第一百七十三条）。 文章出处：人民

法院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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